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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标准参照《标准化工作导则》（GB/T1.1-2020），结合全省社区
民族工作实际起草。

本标准由四川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四川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成都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攀枝花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德阳市民族宗
教事务局、绵阳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广元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本标准起草人：刘向鸿、韩荣、韩厚龙、青云、卢丛剑、傅晓风、
周勇、陈安强、赵文龙、王蔓、邱实、郭芳芳、李正安、蒲于全。

本标准是继 2022年版后，新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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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社区民族工作标准
（2023年版）

1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社区民族工作的总则、内容与要求、保障与评价等。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基层社区开展的民族工作。
按照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各类开发区、园区等下辖的社区及小区

楼宇、商圈超市、学校医院、机关单位、企业工厂、车站机场、剧院景区、
酒店餐馆、宗教活动场所等人群聚集场所。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城市社区档案管理办法》 2015-11-23 国家档案局、民政部

《关于深入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2019-6-10 国家民委

《四川省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 2021-1-27 省发展改革委

《关于加强和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建设工作的意见》

2019-4-22 省民族宗教委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社区
是城市一定区域内居住的居民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城市基层社

会治理和为居民提供服务的基本单元。

3.2 社区民族工作
在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依靠社

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
维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组织动员社区居民，开展共建共治共享和交往交
流交融活动，构建各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把社区建设成和
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包容、团结进步的各民族幸福家园。

4 总则

4.1 目标引领
党对社区民族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社区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各族居民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得到
有效保障，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创建一大批高质量的民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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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进步示范社区，形成在全国有影响力，具有四川特色的社区民族工作标
志性品牌，构建起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
居民广泛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2 工作原则

4.2.1 统筹兼顾
将民族工作纳入社区发展规划，纳入社区基层党建、城乡基层治理、

文明城市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社区依法自治及协助行政事项清单，
统筹谋划，一体部署，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4.2.2 团结进步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增进共同性为方向，搭建有利于

促进各族居民交往交流交融平台、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内涵，推进社区各族
居民守望相助、手足情深，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两个共同”
“三个离不开”“四个与共”“五个认同”的思想深入人心。

4.2.3 规范便捷
立足优质服务、依法管理，提供专业化、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的

服务管理，提高社区民族工作针对性、便捷性、实效性。

4.2.4 人文关怀
合理照顾少数民族居民的风俗习惯，开展各民族优秀文化交流互鉴，

帮助解决困难问题，引导适应社区环境，逐步融入社区生活，不断增强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2.5 共建共享
引导社区各族居民树立主人翁意识、发挥特长优势，全过程参与社区

发展治理，自觉维护社区团结和睦，推动发展成果惠及民生，实现各族居
民共建共享，凝心聚力。

5 内容与要求

5.1 工作主体
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职能部门履职服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主导，

组织引导社区各族居民、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驻区单位齐
心协力做好社区民族工作，共同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社区。

各级统战民政民族等部门加强工作指导协调。

5.2 服务供给
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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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建设。将民族工作纳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容，因地制宜推
进“一站式”综合服务窗口或服务站点建设，建立完善职责，做到有服务
窗口、服务热线、服务组织、服务项目。

——宣传引导。建立常态化宣传教育机制、宣传阵地、宣传队伍，宣
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喜闻乐见的
宣传活动，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学习教育。精细化落实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就学政策，鼓
励支持社区各族学生开展“结对子”“交朋友”“小手牵大手”和社会实
践等活动。

——健康医疗。宣传普及健康知识，提供优生优孕、妇幼保健、医疗
卫生等服务，支持辖区少数民族群众就医较多的医院提供语言文字翻译等
导医服务，鼓励社区自组织对有需求的各族群众开展心理健康疏导，在少
数民族聚居的社区，鼓励开展民族医药服务。

——社会保险。引导鼓励少数民族居民参加社会保险，提升应对意外
因素的抗风险能力。

——就业创业。掌握家庭成员就业信息、就业需求，提供政策咨询、
就业指导、技能培训、职业介绍和岗位信息等服务，落实就业扶持政策，
为各族居民就业创业搭建平台、创造机会，因地制宜开发适合少数民族居
民的社区公益性岗位、专职社工岗位。

——精神文化。组织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座、民族文化展陈、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全民健身等文体活动，扶持培养各民族文化艺术人
才和文化传承人，利用传统节日、重大节庆等时间节点开展各民族文化交
流互鉴，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倡导移风
易俗。

——证照办理。引导少数民族务工经商群众及时申办居住证、健康证、
营业执照等有关证照，规范生产经营活动，融入市场发展，享受基本公共
服务。

——互动交往。建设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区环境，提供交往交流、联
谊联心、互助发展和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各种渠道，充分挖掘和有效运用
社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讲好交往交流交融故事，促进各民
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法律服务。坚持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加强法治宣传教育，
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引导各族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积极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在法治轨道上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纠纷化解。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建立健全隐患纠纷信息员和调解
志愿者队伍，推行“枫桥经验”“石榴籽”调解工作方法，依法依规化解
涉民族因素矛盾和邻里纠纷，建设团结和谐平安社区。

——社会救助。定期调研走访，了解民生状况，建立帮扶台账，帮助
符合政策的少数民族困难居民获得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
引进社会慈善公益组织参与社区救助帮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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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示范创建

主要包括：
——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纳入社区发展总体规划，做好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社区创建方案，按照测评指标结合社区特点，开展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社区创建工作，争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

——坚持创建工作与社区社会治理紧密结合，推动社区民族工作向服
务型、引导型转变，不断推出就学、就业、就医、社保、帮扶等便民举措。

——突出社区居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实施全民创建，不断增点、
延链、扩面，定期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小区、楼院、家庭、个人等评选
工作，表扬和奖励模范单位、集体、个人。

——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积极建设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主题场景视觉形象和品牌。

——支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进机关、企业、学校、医院、宗教活
动场所、两新组织等，提升辖区整体创建水平。

5.4 多元参与

主要包括：
——坚持党建引领，组织动员社区各族群众和自组织参与社区民族工

作。
——培育社区民族工作骨干队伍，激发各族群众参与意愿、提升参与

能力、拓展参与空间、增强工作活力，因地制宜开展社区的骨干队伍或民
族工作协调（民族团结）小组建设。

——引导鼓励辖区内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力量
参与社区民族工作，提升齐抓共管、多方联动的整体效能，形成社区民族
工作合力。

5.5 引导融入

建立社区少数民族居民台账，重在平常、重在交心、重在服务，引导
鼓励少数民族居民参与社区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活动，加入社区居民
互助团体和支持网络，增强社区认同、融入社区生活，各族居民做得了和
睦邻居、交得了知心朋友、结得成美满姻缘。

6 保障与评价

6.1 工作机制

主要包括：
——建立健全党委政府领导、部门齐抓共管、街道（乡镇）主办、社

区协助配合、居民有效自治、社会协同参与、法治全面保障的社区民族事
务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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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统战、民政、民族部门与各部门通力合作，履职尽责，加强
对社区民族工作的指导、协调和支持、督促。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纳入社区日常工
作，建立宣传教育阵地，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民族法规，普及
民族团结常识，传承各民族优秀文化，构筑社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了解需求愿望，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做好针
对性帮扶。

——开展涉民族因素矛盾纠纷排查，建立调解队伍，积极预防化解涉
民族因素的各种风险隐患。

——建立社区民族工作报告制度，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社区民族工作
的新情况新动态。

——推行政府购买服务，促进社区民族工作服务项目社会化运营。
——完善社区民族工作档案管理制度，落实《城市社区档案管理办法》,

对社区民族工作档案进行信息化转化、保存和应用。

6.2 工作平台

主要包括：
——建立完善社区“一站式”综合服务窗口或服务站点，提供基本公

共服务。
——建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平台，提升发展能力，搭建各族群众

沟通桥梁。
——建立文化交流平台，促进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

交融，丰富各民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中华文化认同。
——建立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

资源的五社联动机制，提升社区治理专业化水平，推动社区民族工作社会
化建设。

——建立用好社区微博、微信、微视频公众号和宣传栏，提供政策法
规、民族团结进步、民生信息等宣传服务。

——建立完善民族团结成果宣传平台，展示社区民族工作成效，讲好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珍惜荣誉、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6.3 工作队伍

主要包括：
——社区民族工作任务较重的街道（乡镇）明确民族工作分管领导，

配备民族工作专（兼）职干部。
——在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社区成立由社区干部、各界人士、各族居

民代表等组成的社区民族工作协调（民族团结）小组，配备民族工作联络
员，做好社区专（兼）职干部及服务窗口人员、社区“法律”明白人、院
落负责人的培训。

——注重选拔社区各族优秀人才进入社区和居委会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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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工作保障

主要包括：
——各地党委政府应将社区民族工作纳入城乡社区治理范围、纳入社

区工作事项清单、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给予经费项目支持。
——各地统战、民政、民族工作部门加强对社区民族工作标准化建设

的指导，纳入有关考核内容，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支持配合，帮助解决建设
中的困难问题。

——各地民政、民族工作部门要对社区民族工作情况进行评价，并将
结果纳入城乡社区治理、文明城市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少数民族流
动人口服务管理示范城市命名等考核指标体系。

——街道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或民族工作重点社区要将民族团结
工作纳入社区年度工作计划进行安排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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